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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关于建立城镇职工生育保险 

市级统筹的实施意见 

  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： 

按照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09 年生育保险工作

安排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快提高医疗、工伤

和生育保险统筹层次的工作要求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提出

我市实施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市级统筹意见。 

一、市级统筹目标任务 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统筹考虑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和

各方面的承受能力，以统一职工生育保险政策标准，逐步

提高生育保险待遇水平，完善生育保险医疗服务机制，加

强基金抗风险能力为目标任务。 

二、市级统筹基本原则 

实行市级统筹、分级管理、定额调剂；坚持统一参保

政策，统一缴费标准，统一待遇水平，统一管理方式的统

筹管理原则。  

三、市级统筹主要内容 

http://xxgk.jlcity.gov.cn/szf/xbgkml/202012/


1.统一全市职工生育保险缴费费率。机关事业单位缴

费费率为 0.4%，企业单位缴费费率为 0.7%。 

2.统一全市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标准。生育保险待遇支

付范围和标准按吉市政办发[2005]45 号、吉市政函[2007]20

2 号、吉市政办发〔2008〕18 号文件执行。 

3.统一全市生育保险经办管理方式。实行市级统筹

后，各县（市）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隶属关系不变。全市

统一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，参保人员不受原参保地域

（市、县、区）限制，在全市范围内自行选择生育保险定

点医疗机构就医，并实行网络结算。职工领取生育保险津

贴到参保地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办理手续。统一生育保险经

办业务程序，完善管理办法，全面提高生育保险管理水平

和服务质量。 

四、建立生育保险市级统筹调剂金制度 

1.建立市级统筹调剂金制度。市级统筹调剂金上缴标

准为：市、县（市）区按当年生育保险费征缴计划的 10%提

取并上缴，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统一管理，在全市范围

内调剂使用。 

2.调剂金的调剂原则。一是有条件调剂原则，即先缴

后调，不缴不调；二是有限度调剂原则，即对参保覆盖率

和基金收缴率均达到规定标准但收支仍有缺口的，缺口由

市级调剂金解决，调剂最高额度不超过上缴额度的 2 倍。 



3.调剂金的使用。实行市级统筹后，市、县（市）区

当年生育保险基金出现缺口时，按照先将市、县（市）区

历年累计结余基金用完后，再由市调剂金予以调剂。调剂

程序为：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提出调剂申请，经同级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后上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、市财政局，经审批后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统筹

基金调剂支付程序进行调剂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）区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

要高度重视，统一思想，充分认识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工作

的重要意义，将这一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，落实责任，

认真组织实施。 

2.明确部门职责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是市

级统筹工作的主管部门，负责生育保险市级统筹政策的制

定、组织实施和对经办业务的检查指导，各经办机构要加

强生育保险基金的管理、核算，并按时足额支付各项生育

保险待遇，积极改进和完善费用支付办法，努力探索更加

符合我市实际的生育保障管理机制。 

本意见从 2010 年 1 月 1 日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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